臺東縣海端鄉公所115年補助農民小型農用機具(械)實施計畫111年2月21日核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年2月14日核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2月20日待核定
114年1月2日核定
114年12月19日核定


             
 


一、實施目的：
     海端鄉公所為促進本鄉農業發展，有效改善農民之生活品質，為減少農
     民支出與減輕農民負擔特地辦理此計畫，以促進本鄉農業發展。
 二、補助對象：
     (一)對象:
          1.設籍本鄉鄉民
          2.年齡介於18歲(含)以上70歲以下。
          3.申請人需為土地所有權人。
          4.申請人須為實際種植、造林戶
      (二)土地:
          1.農牧用地:實際務農且種植作物。
            林業用地:需為現有造林有案者。
          2.土地需為本鄉行政轄區內土地且跟土地所有權人為申請人。
          3.倘若土地為持有、公同共有需簽屬分管協議書。
 三、補助小型農機械之項目：
     小型農機械不限。
四、補助標準：
  (一)所購買之農機必須為新品。
  (二)補助金額不得超過原始憑證(發票)之三分之二(小數點四捨五入)。
  (三)補助上限金額八千元整。 
五、申請程序：
 (一)申請方式：
      1．欲申請補助之農民，請填妥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逕向本所農業課
         申辦，經本所審查通過始得核予補助。     
      2．於審查結束後，發函通知符合申請資格者決定補助對象。
 (二)申請期限:自115年1月2日開始受理至115年4月30日停止受理，逾
              時不候。
 (三)申請農用機具（械）補助檢附文件資料:
       1．農用機具（械）補助申請書。
       2．申請人存款簿封面影本。
       3．土地登記謄本(第一類謄本)。
       4．戶籍謄本(設籍本鄉)。
       5．身份證正反面影本。
      6 .現地照片。
      7.切結書。
      8.印章
六、審核方式：
 (一)審查時間：本所於收件日20天內(不含六日)由承辦單位進行書面審查。
 (二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請案件不予受理。
         1．檢附文件資料資料不齊全。
         2．已逾期限送件者。
            倘申請農用機具（械）補助檢附文件資料資料不齊全者請於申請 
            期限內補件。
         3.檢附文件現地照片明顯未符合農業、林業行為。
 七、核銷方式：
  (一)各農民應依核定函送達後10日(包含六、日)內函送核銷文件，逾期視
      同放棄。
  (二)核銷時應具備文件:
  1．原始憑證(發票或收據正本)。
  2. 農機具。
  3.出廠證明或可確認該機器證明文件。
  (三) 逾時送件或缺件不補正處理方式：本所發函通知申請補助之結果。
  (四)請申請人攜帶農機具至本所進行驗收。
 八、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 
  (一)農戶不得於三年內重複申請海端鄉農用機具（械）相關計畫及補助。
       (112~114年已補助者不予補助) 。
  (二)核定補助之農用機具（械）農民者，可向本所申請農機使用證供本所
      登記。
  (三)受理補助單位應將相關單據、資料影印乙份留存三年，俾利審計機關
      或本所查核。
  (四)本所以收件優先順序決定補助對象，倘本年度經費用罄後本所不予補 
      助。
  (五)申請種植面積合計不得小於300平方公尺。
  (六)有關現地照片如為雜木林、雜草、明顯未整理本所予以駁回。
  (七)每塊土地申請計畫限1人，持分土地需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簽署分管同意  
      書。
  (八)購買機具不得私下另售於他人。
  (九)代耕者不為補助對象。例家人、 親戚等
 九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經首長奉核可後，得隨時補充修訂之。
海端鄉公所補助115年農民小型農用機具(械)申請書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	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受理時間:
	  申請機具
	

	申請人
	       

	土地坐落
	  臺東  縣  海端   鄉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地號

	土地權屬
	
□私有地: □全部 □共有持分(   /   )



	□土地登記謄本(第一類謄本)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□現地照片
□申請人金融帳號存摺影本□戶籍謄本□切結書


二、檢附資料     
此致
受理機關：海端 鄉公所
審核意見：□符合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審核人：
  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(簽或章)  
      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     
  住    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電      話：______________  


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  月    日
農用機具（械）不得轉讓及轉賣之切結書
本人       申請海端鄉公所年補助115年農民小型農用機具(械)實施計畫，保證小型農用機具(械)不會發生轉讓及轉賣事宜，本人特立此書如有違反計畫規定或相關法令時，願放棄補助資格且繳還補助款，如無法配合繳還補助款本人      願接受法律上責任，且自願放棄本人一切法律上之權力。
特立此據以茲證明
此 致
      臺東縣海端鄉公所

立  書  人: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
住    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電      話：______________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5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土地分管契約書
土地標示： 海端鄉          段          地號 

本人           為申請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補助農民小型農用機具(械)，但因申請土地為持分狀態，為避免發生後續爭議，且也便利公所分辨種植區域特簽此契約書，如有違反規定或相關法令時，本人願放棄補助資格且繳還補助款。
特立此據以茲證明
此致海端鄉公所
	共有人姓名
	該宗土地面積
	持分 比例
	持分面積
（平方公尺）
	分管配置 代號

	
	
	/
	
	A

	
	
	/
	
	B

	
	
	/
	
	C

	
	
	/
	
	D

	
	
	/
	
	E

	
	
	/
	
	F

	
	
	/
	
	G

	
	
	/
	
	H




A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蓋或章 
  住 址：

B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蓋或章 
 住 址：   

C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蓋或章 
 住 址：

D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蓋或章 
 住 址：

E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蓋或章 
 住 址：

F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蓋或章 
 住 址：

G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蓋或章 
 住 址：

H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簽或章 
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蓋或章 
 住 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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